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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分别收购

了郑州水务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水务”）60%股权、中维国

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维国际”）80%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并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现将郑州水务、中维国际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说明如下：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郑州水务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在业绩承诺期（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00 万元、4,700.00 万元和

5,540.00 万元，合计承诺净利润 14,240.00 万元。若郑州水务累计实现净利润低

于累计承诺的净利润，郑州水务股东应当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业绩补偿的额度以收购协议中业绩承诺股东向公司承诺的累计承诺净利润

为限。业绩补偿的计算采取分期计算方式，业绩承诺期内各期业绩补偿公式为：

当期业绩补偿金额=当期业绩承诺利润数-当期业绩实现利润数。 

若当期郑州水务股东未完成承诺业绩，则公司有权按照收购协议不与支付对

价，直至其向公司支付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 



若 2019 年度经累积计算的实际实现净利润不低于累积计算的承诺净利润，

而前期郑州水务股东因未完成当期业绩承诺先行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的，则公司

负有返还业绩补偿并进行业绩奖励的义务。 

（二）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维国际在业绩承诺期（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 万元、1,950.00 万元和

2,535.00 万元，合计承诺净利润 5,985.00 万元。若中维国际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

的净利润，中维国际股东应当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业绩补偿的额度以收购协议中业绩承诺股东向公司承诺的累计承诺净利润

为限。业绩补偿的计算采取分期计算方式，业绩承诺期内各期业绩补偿公式为：

当期业绩补偿金额=当期业绩承诺期承诺利润数-当期业绩承诺期实现利润数。 

若当期中维国际股东未完成承诺业绩，则公司有权按照收购协议不予支付对

价，直至其向公司支付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2017-2019 年度郑州水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业绩承诺数 业绩实现数 
差额 

（实现数-承诺数） 

2017 年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000.00 4,047.75 47.75 

2018 年 4,700.00 2,511.90 -2,188.10 

2019 年 5,540.00 -2,592.74 -8,132.74 

/ / 14,240.00 3,966.91 -10,273.09 

2019 年度，郑州水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92.74 万元，

未达到承诺净利润 5,540.00 万元，差额-8,132.74 万元；2017-2019 年度，郑州水

务合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966.91 万元，未达到合计承诺净利

润 14,240.00 万元，差额-10,273.09 万元。 



因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郑州水务股东需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额

2,188.10 万元，公司从应付股权收购款中扣减对应金额并进行账务处理；因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郑州水务股东需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额 8,132.74 万元。 

（二）2017-2019 年度中维国际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业绩承诺数 业绩实现数 
差额 

（实现数-承诺数） 

2017 年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00.00 1,555.23 55.23 

2018 年 1,950.00 1,952.83 2.83 

2019 年 2,535.00 2,550.27 15.27 

/ / 5,985.00 6,058.33 73.33 

2017-2019 年度，中维国际当期及合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

超额完成业绩承诺，不存在业绩补偿情况。 

三、业绩补偿安排 

郑州水务 2019 年度当期及 2017-2019 年度合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与相应业绩承诺之间存在差额，公司将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中

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指派专人与承诺方进行沟通，督促其严格按照业绩承

诺要求履行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